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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，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。（不在場）蔡召集委員不在場。 

本案經審查會決議：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」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，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。 

現在進行逐條討論。宣讀第三十四條之一。 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（二讀） 

第三十四條之一  機動車輛於一定場所、地點、氣候條件以怠速停車時，其怠速時間應符合中央

主管機關之規定。 

前項機動車輛之種類、一定場所、地點、氣候條件與停車怠速時間及其他應遵

循事項之管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主席：第三十四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。 

本案全部經過二讀，現在繼續進行三讀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現在繼續進

行三讀。宣讀。 

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（三讀） 

－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－ 
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決議：「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

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。 

五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許添財等 20 人擬具「

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

次會議報告決定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茲接報告，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。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審查報告。 

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
受文者：議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5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立社字第 1014501348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許添財等 20 人擬具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，業

經審查完竣，擬具審查報告，復請查照，並請提報院會公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 貴處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278 號函。 

二、附審查報告（含條文對照表）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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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議事處 

副本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

審查本院委員許添財等 20 人擬具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報告 

一、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二、本會於 101 年 10 月 29 日舉行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

議，審查本院委員許添財等 20 人擬具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，由蔡召集

委員錦隆擔任主席，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沈署長世宏率同相關人員、法務部等主管列席說

明備詢。 

三、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： 

(一)委員許添財等 20 人 

為讓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能迅速有效，且讓環境科學、社會學與政治合併考量，發揮

責任政治的機制，建議環境影響評估法主管機關，在中央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升為行

政院，以發揮事權統一、迅速、負責之功能，爰擬具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修正草案

」，說明如下： 

1.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自民國 83 年實施後，屢次發生重大開發案審查時間冗長延宕，社

會抗爭糾紛不斷，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。究其原因乃是只有科學仍無法完全說服民眾

，必須由政府依據科學數據研析、審查後提出負責任的政治主張，以說服民眾，才能

有效發揮環境影響評估的功能。 

2.重大開發案件事關經濟發展、國土利用、國家安全等議題，非行政院環保署單一部會

所能承擔。依過去案例顯示，必須由行政院及相關部會，以責任政治的立場，共同出

面向民眾說明溝通後才得以解釋。 

3.足見扮演重要腳色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設立層級，在中央政府必須提升到行政

院，方足以發揮迅速有效的環評功能。 

4.憲法規定政府為三級制；各級政府業務功能理應公平、對等。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

條「本法所稱主關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

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」。依該法之精神是希望各級政府負起整合事權之責任，同時

也是依責任政治的角度而設計。因此，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應為行政院。並由行政院

設置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，負起審查之責任。 

(二)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沈世宏說明 

環境影響評估法已於 83 年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(一)義字第 8156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

32 條，隨後並分別於 88 年 12 月 22 日、91 年 6 月 12 日及 92 年 1 月 8 日修正在案。 

茲針對許添財委員等 20 位委員提具之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修正草案」，建議不

宜推動，分析說明如下： 

1.環保署主管全國環境保護行政事務，並掌理關於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策劃、推動、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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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、監督及評估報告之審核事項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第 1 條及第 5 條分別定

有明文。 

2.本法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之權責，除本法第 5 條公告制、修定各項子法及第 7 條至

第 14 條訂有審查權責外，本法第 18 條亦明定主管機關負責監督之責，且本法第 22、

23 條訂有主管機關對開發單位違反本法之罰則，其行政作用相當完備，如中央主管機

關為行政院，則不僅繁瑣之監督事項難以落實，其監督所生之處分由哪個機關處分及

後續之訴願如何受理，其訴願的決定機關為處分之「上一級」機關如何認定等，皆會

發生執行之困難。 

3.關於重大開發案之環境影響評估，屢次發生審查時間冗長，社會抗爭糾紛不斷，其原

因主要係開發單位於開發案之計畫研擬及方案選擇等階段，未妥善與當地居民、民間

團體等相關單位妥善溝通，先協調出各方能接受之方案，以致該溝通程序等到環評階

段才進行，一旦遇有重大爭議情形，常形成時間之浪費。因此，如何加強重大開發案

件之事前溝通與協調，以減輕各界對開發之疑慮，才是改善上開問題之所在，並非環

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設置於行政院或環保署之層級問題，且國外尚無將環境影響評

估審查由最高行政機關辦理之案例。 

4.另重大開發計畫事關經濟發展、國土利用、國家安全等議題，並非環保署單一部會所

能承擔一節，因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時會邀請相關部會參與審查，且內政部對國

土利用已有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委員會分別把關，故無必要提升環評委員會層級。 

5.行政院核定各機關開發計畫之可行性評估規劃後，再由各部會推動，如環評審查機關

由行政院擔任，則各部會於推動計畫時再交行政院審查環評，行政院如何去否決已核

定可行性規劃之開發計畫，外界難免有球員兼裁判之批評。 

6.行政院並非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對於開發許可並無許可權，而環評審查只是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否准開發許可綜合考量事項之一，則經行政院審查環評通過之案件

，除有各部會是否可以不准開發許可之疑義外，亦會產生行政倫理問題。 

7.環評只是開發許可決定前眾多先行審查事項之一，這類中間程序審查於世界各國亦少

見由最高行政機關為主辦機關之情事。 

四、環境影響評估法於 83 年 12 月 30 日公布施行迄今，其中有關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之認定，

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、審慎研酌後，咸認為主管機關仍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較宜，爰經決議

，委員許添財等提案第二條條文，不予修正，維持現行條文。 

五、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，並由召集委員蔡錦隆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，院會討論本

法案前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。 

六、附條文對照表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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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
審 查 會 通 過
委員許添財等20人提案
現 行 法

條文對照表 

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許 添 財 等 2 0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

（維持現行條文）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

中央為行政院；在直轄市為直

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

市）政府。 

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

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；在

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

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委員許添財等 20 人提案： 
一、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必須由政

府依據科學數據研析、審查、

整合各機關事權後，提出負責

任的政治主張，以說服民眾，

才能迅速有效地發揮環評之功

能。 
二、上述理由適用於各級政府，

因此，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應

修正為行政院。 
審查會： 
不予修正，維持現行條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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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，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。（不在場）蔡召集委員不在場。 

本案經審查會決議：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」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，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。 

現在進行逐條討論。宣讀第二條。 

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（二讀） 

第 二 條  （維持現行條文） 

主席：第二條維持現行條文。 

本案決議：「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條條文維持現行法條文，不予修正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。 

六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就業

保險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委員蔣乃辛等 34
人擬具「就業保險法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」案。 
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、4 次會議報告決定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

。茲接報告，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。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審查報告。 

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
受文者：議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6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立社字第 1014501362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審查報告（含條文對照表）乙份 

主旨：院會交付審查一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就業保險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

」案。二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34 人擬具「就業保險法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」案，

業經併案審查完竣，復請查照，並請提報院會公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 貴處 101 年 04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695 號、101 年 03 月 28 日台立議字第

1010700334 號函。 

二、附審查報告（含條文對照表）乙份。 

正本：議事處 

副本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

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就業保險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委員

蔣乃辛等 34 人擬具「就業保險法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」等 2 案報告 

一、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4 次會議、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：交社會福利


